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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30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

月30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街 62号
MSD-B1座15层1503）。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周志远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64人，代表股份506,832,74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482%。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486,659,10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810%。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63人，代表股份20,173,6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672%。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审批2025年度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8,839,9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30%；

反对7,813,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17%；弃权179,04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180,8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60.3801%；反对 7,813,7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7324%；弃权 179,041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87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二）《关于审批2025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9,097,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738%；

反对7,580,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56%；弃权155,14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公司发行境外债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1,143,0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74%；

反对5,539,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29%；弃权150,64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0,996,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85%；

反对5,701,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50%；弃权134,041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媛、门亮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七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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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泰达碳资管增资
并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泰达碳资管增资并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
议案》。现专项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碳资管”）增资2,250万元，并由泰达碳资管与广东邦普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普供应链”）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天津邦普泰达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注册为准，以下简称“邦普泰达”或“合资公司”），发展京津冀废旧电池循
环利用业务。邦普泰达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万元，其中，泰达碳资管以货币方式出资 2,
2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5%；邦普供应链以货币方式出资 2,7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5%。
合资公司设立需经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审批通过反垄断申报后方可进行。

（二）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

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和重组上市。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信息
1. 公司名称：广东邦普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人投资）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7MAA4L7YY7T
4. 成立时间：2022年11月3日
5. 注册地址：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平治路9号之一
6. 法定代表人：杨云广
7.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8.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

（三）邦普供应链实际控制人为曾毓群、李平，邦普供应链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经查询，邦普供应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天津泰达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 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对泰达碳资产增资2,250万元。
2. 基本信息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C6FTB99B
（3）成立时间：2023年1月11日
（4）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综合保税区）澳洲路6262号查验库办公区202室（天

津东疆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自贸区分公司托管第7871号）
（5）法定代表人：李志勇
（6）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新能源原动设备

销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
用技术研发；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在线能源计量技术研发；环保咨询服务；资源循环利用
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温室气体排放
控制装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节能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环境应急治理服务；认
证咨询；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
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电子认证服务；认证服务；第二类增值电
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3. 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序号

1
合计

股东单位名称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前

出资额（万元）

1,000.00
1,000.00

持股比例

100%
100%

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3,250.00
3,250.00

持股比例

100%
100%

4.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1,005.23
0.26

1,004.97
2023年度

25.47
5.20
4.97

2024年9月30日

1,119.49
92.91

1,026.58
2024年1~9月

359.91
22.80
21.61

注：2023年数据已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5. 泰达碳资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天津邦普泰达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1. 出资方式
邦普泰达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其中，泰达碳资管以货币方式出资2,250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45%；邦普供应链以货币方式出资2,7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5%。
2. 基本信息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3）注册资本：5,000万元
（4）经营范围：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

含危险废物经营）；再生资源加工；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再生资
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
用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具体以市场监管机关核准为准）。

（5）经营期限：20年，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算。
3. 股权结构
泰达碳资管以货币方式出资2,2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5%；邦普供应链以货币方式出资

2,7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5%。

以上信息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备案为准。
4. 拟投资项目经营思路
合资公司将依照新能源电池废旧电池回收贸易业务、一体化处理基地建设（物理厂，计划

落户天津南港工业区）两个步骤开展业务。
退役电池贸易业务作为合资公司运营、销售及投资建设物理厂的重要支撑，贯穿合资公

司经营发展全生命周期。通过开展贸易业务，建立渠道优势，固化回收量，满足物理厂运营基
本需求及基础处理量。同时，根据贸易业务具体开展情况推动一体化处理基地（物理厂）建
设，以废旧电池废料深度拆解、干法加工处理再出售的方式，获得加工利润。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天津泰达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广东邦普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合作内容：
甲乙双方同意成立合资公司经营废旧电池及新能源汽车回收、处置等业务。
2. 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经营范围：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

含危险废物经营）；再生资源加工；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再生资
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
用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具体以市场监管机关核准为准）

（2）经营期限：公司经营期限为20年，公司经营期限届满的，经股东会特别决议，可以延
长。

（3）注册资本、股权结构及出资：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甲方以货币方式出资2,2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5%；乙方以货币方式出资2,7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5%。

全体股东应在公司设立后30日内按股权比例向公司完成货币出资100万元，其余4,900
万元出资时间由合资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决定。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在公司后续经营过程中，如公司资金不足，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
各股东或其关联方应根据持股比例增加注册资本或提供股东借款，或根据第三方融资机构需
要，按持股比例提供第三方融资机构认可的增信措施。如一方无法提供第三方融资机构认可
的增信措施，则该股东方或其关联方向提供担保措施的另一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方式
的反担保（担保主体应是双方实际控人主体或另一方股东认可的其他关联方），合资公司向担
保方按持股比例支付年化1%的担保费。

（4）公司治理：
股东会：公司的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董事会：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全体董事会成员中，邦普供应链有权向合资公司提名2

位董事，泰达碳资管有权向合资公司提名1位董事。各方应当保证提名董事的当选。董事会
设董事长一名。双方同意，董事长由泰达碳资管提名的董事担任。

监事：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一名监事，由邦普供应链提名，经股东会选举产生任命。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总经理担任，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公
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应由一名总经理和二名副总经理组成，公司总经理由邦普供应链提名，其
中一名副总经理由泰达碳资管提名，另外一名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名，由董事会聘任和解
聘。公司设财务总监一名，由邦普供应链选派，设置一名财务经理，由泰达碳资管选派。

3. 利润分配：
公司分配红利，按照各股东实际缴付出资额的比例进行分配，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通知各

股东。
以各方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贯彻“双碳”战略，助力循环经济发展，抢抓头部企业合作先机，公司拟成立合资公司开

展废旧电池循环利用业务，增加新的盈利增长点，拓展新能源项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主
业方向。

（二）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并成立合资公司可能面临参股公司经营管理、原材料的量价波动风险与销售、

物理厂建设进度及盈利情况未及预期等风险。后续，公司将积极参与参股公司经营和公司治
理。合资公司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拓展原材料渠道，推动京津冀废旧电池回收网络
体系搭建工作，全力提升废旧电池回收量，推动物理厂建设。

六、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合资公司股东协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123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4年12月25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在
公司15层报告厅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八人，实际出席八人（其中以视频方
式出席会议六人）。董事王卓先生、董事徐阳雪先生、董事崔铭伟先生、独立董事杨鸿雁女士、
独立董事李莉女士和独立董事葛顺奇先生以视频会议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长周志远
先生主持会议，监事和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洞口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增加3,000万元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经于2021年1月25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临时）会议和2021年2月10日召

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同意投资洞口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
目（以下简称“洞口项目”）。洞口项目总投资为37,333.16万元，特许经营期限为30年（含建设
期2年），目前已商业运营，基本实现满负荷运转。

因现场实际情况变化导致增加的3,000万元征拆费，洞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函告通知
拟由洞口项目投资主体邵阳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阳泰达环保”）先行支付该费用，
待项目竣工决算时计入洞口项目总投资，并由政府方后期给予补偿。为保护公司利益，经与
洞口政府方协商，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邵阳泰达环保拟与洞口政府方就前述事宜签署《洞
口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PPP合同之补充合同》，增加支付的3,000万元征拆费纳入洞口项
目总投资，并将洞口项目特许经营期30年调整至37年。同时，洞口政府方同意增加通道县、
绥宁县的域外垃圾由邵阳泰达环保处理。经测算，增加3,000万投资对应的项目投资内部收
益率（税后）为7.82%，本次增加投资经济可行。

董事会认为，本次洞口项目增加投资是因政府方要求增加征迁费用进行的追加投资，特
许经营期增加7年，有助于提升洞口项目内部收益率，项目经济可行，同意该议案，并授权管
理层办理该项目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与该项目相关的协议等事项。

（二）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泰达碳资管增资并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为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碳资管”）增资2,250万元，并由泰达碳资管与广东邦普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普供应链”）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天津邦普泰达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注册为准，以下简称“邦普泰达”或“合资公司”），发展废旧电池循环利用
业务。

邦普泰达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其中，泰达碳资管以货币方式出资2,250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45%；邦普供应链以货币方式出资2,7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5%。

董事会认为，本次对泰达碳资管增资并成立合资公司，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主业方向，
同意该议案，并授权经理层全权办理该项目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与该项目相关的协
议等事项。合资公司设立需经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审批通过反垄断申报后方可进行。

详见另行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泰达碳资管增资并投资设立
参股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24）。

（三）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绩效激励发放》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董事会同意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绩效激励发放按本方案执行。
（四）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1-2023年任期激励发放》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通过。
董事会同意高级管理人员2021-2023年度任期激励发放按本方案执行。
三、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3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新北区天合路2号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92
392

980,537,137
980,537,137

45.5450
45.5450

注：截止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2,179,365,328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股份数为26,468,042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高纪凡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综合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63,458,019
比例（%）

98.2581

反对

票数

16,905,246
比例（%）

1.7240

弃权

票数

173,872
比例（%）

0.0179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78,590,011
比例（%）

99.8014

反对

票数

1,757,336
比例（%）

0.1792

弃权

票数

189,790
比例（%）

0.0194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65,689,032
比例（%）

98.4857

反对

票数

14,660,315
比例（%）

1.4951

弃权

票数

187,790
比例（%）

0.019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申请
综合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6,182,700

比例（%）

88.0784

反对

票数

16,905,246

比例（%）

11.8002

弃权

票数

173,872

比例（%）

0.121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1-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上述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进行计票，议案已表决通过。

3、上述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何屾、宋盼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88599 证券简称：天合光能 公告编号：2024-117
转债代码：118031 转债简称：天23转债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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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2024-093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期，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序号

一

1
二

1
2
3

项目金额合计

项目金额合计/2023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项目获得单位

房屋建筑

中建八局

基础设施

中建四局

中建二局

中建股份

项目名称

辽宁沈阳华强金廊城市广场二期施工总承包工程

安徽岳西国家储备林项目二、三期工程施工总承包

新疆昌吉中绿电阜康130万千瓦光伏项目施工总承包

长春至榆树高速公路建设项目SG02标段

项目金额
（亿元）

25.0

46.5
33.2
31.2
136.0
0.6%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施罗德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12月31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高管变更类型

施罗德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2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副总经理

俞涛

工作调整

2024-12-31
继续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施罗德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按照相关规定

进行备案。

特此公告。

施罗德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以专人送达或邮件形

式发出了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在报喜鸟研发大

楼十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董事 7名。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及出席的董事人数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志泽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会成员及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舆情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154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2024一060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为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

自 2025年 1月 2日起取消对旗下创金合信益久 9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份额

（基 金 代 码 ：018508）销 售 服 务 费 优 惠 活 动 ，恢 复 至 原 费 率 。 具 体 方 案 如 下 ：

一、适用基金

基金全称

创金合信益久9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基金代码

018508
二、调整方案

自 2025年 1月 2日起，本基金E类基金份额结束销售服务费优惠活动，销售服务费率从

优惠活动期间的0.01%恢复为原费率0.45%。

三、本公司相关业务费率优惠方案如有变化，将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68-0666
公司网址：www.cjhx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1日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取消创金合信益久9个月持有期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份额销售服务费优惠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48号）核准，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8,000,000张，每张面值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00,
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3,467,437.02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786,532,562.98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10月 17日到位，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

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ZB11540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

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以及监督等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公司及负责募投项目实施的全资子公司邵武永和金塘新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武永和”）已将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于

2022年10月18日与保荐机构、开户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实施专户管理。前述协议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续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江支
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武支行

开户主体

公司

公司

公司

邵武永和

邵武永和

邵武永和

银行账号

8110801012102546840
570900045710636
637099825
570900829010601
1209280029200265012
1406041129009302211

存续状态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按规定用途全部使用完毕，募

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公司与保荐机构、

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相应

终止。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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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30日14: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12月30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
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凤凰嘴街5号院2号楼鼎兴大厦A座0530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赵晓宏董事长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27人，代表股份4,516,077,82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4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287,525,7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808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5人，代表股份2,228,552,1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6.833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22人，代表股份 361,570,
0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2人，代表股份361,570,0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9760%。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1.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215,994,7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63%；反对12,143,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49%；弃权417,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9,008,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6.5259%；反对 12,143,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586%；弃权4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5%。

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关联股东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2.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480,040,5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20%；反对35,718,7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09%；弃权318,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25,532,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0.0331%；反对 35,718,7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88%；弃权3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

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3.关于变更2024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4,092,4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46%；反对11,646,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9%；弃权338,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9,584,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6.6852%；反对 11,646,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212%；弃权33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6%。

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4.关于注册及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3,180,4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44%；反对12,431,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3%；弃权465,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8,672,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6.4329%；反对 12,431,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383%；弃权46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8%。

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惠燕、曾祥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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